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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安徽永泰能源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永泰能源”

)

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瀛山西”

)

向安徽鸿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鸿润集团”

)

转让所持有

的安徽永泰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永泰”或“目标公司”

)100%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强化

公司煤炭开采主业

,

精简附属辅业

,

减少管理环节

,

优化资产配置

,

降低应收账款增加的风险

,

提高经济效益。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安徽永泰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为

6,207.85

万元

,

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6,903.2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

,

以安徽永泰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参考依据

,

安徽永泰

100%

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10,00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

,

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长

批准后即可实施。

一、交易概述

为了强化公司煤炭开采主业

,

精简附属辅业

,

减少管理环节

,

优化资产配置

,

降低应收账款增加的风险

,

提

高经济效益

,2013

年

9

月

26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与鸿润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

华瀛山西将

以

10,000

万元的价格向鸿润集团转让所持有的安徽永泰

100%

股权

,

转让价款将以现金

(

或银行转帐

)

的方式

一次性支付。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13)

第

126

号《评估报告书》

,

以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安徽永泰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6,903.2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约定

,

转让价格以该评

估价值为参考依据

,

安徽永泰

100%

股权转让款确定为

10,000

万元。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公司总经理专题办公会研究同意华瀛山西出售所持安徽永泰

100%

股权事项。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该出售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名 称

:

安徽鸿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兴源东路

18

号

3

、法定代表人

:

夏吉国

4

、注册资本

:7,062

万元

5

、设立时间

:2002

年

12

月

18

日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800000069093

7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8

、主要经营范围

:

鹅鸭养殖加工、羽绒家纺产品研发、生产和国内外销售等

;

房地产业务

;

金融业务和能

源产业。

鸿润集团是国家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 国家创新型星火龙头企业、 安徽省

80

户重点骨干工业企

业、安徽省

861

行动计划重点企业、安徽省四个农业产业化集团之一

;

同时

,

也是国家羽绒行业标准起草和制

订的主要单位之一

,

全国最大的羽绒被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

主导产品羽绒被的生产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

的

24.6%,

连续十四年在国内生产出口型企业中位居首位。自

2011

年开始

,

鸿润集团进入煤炭生产和贸易领

域

,

在内蒙古、澳大利亚等地开展煤炭业务。

鸿润集团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为自然人夏吉国和夏吉忠

,

分别持有

43%

和

8%

的股权。 鸿润集团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鸿润集团总资产

253,607.86

万元

,

净资产为

94,828.99

万元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3,810.83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26,105.45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安徽永泰

100%

的股权。

(

一

)

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

、名 称

:

安徽永泰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城郊村五十米大道南侧

3

、法定代表人

:

陈战魁

4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

、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881000057138

6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

:

煤炭销售

;

燃料油、润滑油、沥青、石油焦、渣油、重油、蜡油、煤焦油

(

以上不含危险品

)

、石

蜡、煤渣、焦炭、橡胶制品、五金交电、电讯器材、电线电缆、机电设备、包装材料销售。

目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持有安徽永泰

100%

股权

,

安徽永泰下辖

:

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

(

洗

煤能力为

120

万吨

/

年

)

、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

(

洗煤能力为

60

万吨

/

年

)

、灵石县强盛煤化有限公司

(

洗煤

能力为

60

万吨

/

年

)

、灵石县骏马煤化发展有限公司

(

洗煤能力为

180

万吨

/

年

)

、灵石县力源煤化有限公司

(

洗煤

能力为

60

万吨

/

年

)

等

5

家全资子公司

,

另外安徽永泰还持有山西永泰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51%

股权

(

该公

司主要从事煤炭贸易及铁路发运业务。其他股东为山西统配煤炭经销总公司、山西中宝富源煤炭运销有限

公司

,

均为本公司非关联方

)

。

(

二

)

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和信审字

(2013)0024

号《审计报告》

,

安徽永泰最近

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母公司 合 并 母公司 合 并

流动资产

４９

，

５１８

，

８４０．０４ ３

，

４７６

，

４７６

，

９１８．２８ ４９

，

６２０

，

２１３．０４ ２

，

０４０

，

６７０

，

２５９．１９

固定资产

５３

，

３２２．００ ３１９

，

９６５

，

７８３．３５ ６１

，

７１２．４０ ４１

，

２４１

，

８９４．８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１

，

１９１

，

５５７．４３ － － －

资产总计

２００

，

７６３

，

７１９．４７ ３

，

８３８

，

９０６

，

５０７．５６ ４９

，

６８１

，

９２５．４４ ２

，

１２３

，

２５７

，

２７５．９９

流动负债

１３８

，

６８５

，

１７７．２０ ３

，

７６０

，

２１９

，

２１２．５０ ４１

，

０２６．３０ １

，

９５７

，

８５１

，

８２５．１９

负债合计

１３８

，

６８５

，

１７７．２０ ３

，

７６８

，

３７５

，

１９４．３２ ４１

，

０２６．３０ １

，

９５７

，

８５１

，

８２５．１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２

，

０７８

，

５４２．２７ ７０

，

５３１

，

３１３．２４ ４９

，

６４０

，

８９９．１４ １６５

，

４０５

，

４５０．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营业收入

－ ２

，

４５６

，

００６

，

６２８．５６ － １

，

９６３

，

９０２

，

０６２．２０

利润总额

－９３

，

９１４．３０ ２４

，

０８２

，

０２６．５２ －３５９

，

１００．８６ １４

，

６５６

，

４３８．５８

净利润

－９３

，

９１４．３０ １５

，

７８５

，

８６２．４４ －３５９

，

１００．８６ ９

，

４２２

，

２９９．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 １６

，

９５１

，

５６７．４０ － ９

，

６０３

，

８２４．０３

(

三

)

目标公司评估结果

1

、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13)

第

126

号《评估报告书》

,

以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安徽永泰的评估结果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

，

９５１．８８ ４

，

９５１．８８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１２４．４９ １５

，

８１９．８４ ６９５．３５ ４．６０％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

，

１１９．１６ １５

，

８１４．８５ ６９５．６９ ４．６０％

４

固定资产

５．３３ ４．９９ －０．３４ －６．４３％

５

资产总计

２０

，

０７６．３７ ２０

，

７７１．７２ ６９５．３５ ３．４６％

６

流动负债

１３

，

８６８．５２ １３

，

８６８．５２

７

非流动负债

８

负债合计

１３

，

８６８．５２ １３

，

８６８．５２

９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６

，

２０７．８５ ６

，

９０３．２０ ６９５．３５ １１．２０％

2

、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安徽永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以确定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

四

)

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安徽永泰

100%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定价依据、价款与支付

(1)

交易双方以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永泰评估报告书

(

苏中资评报字

[2013]

第

126

号

),

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目标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6,903.20

万元为参考依据

,

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目标公司

100%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2)

自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

,

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现金

(

或银行转

帐

)

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2

、交接

自转让方收到受让方全部转让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双方以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目标公司资

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为依据

,

办理相关资产、负债、权益的交接和验收手续。

3

、盈亏分担

受让方接管日前

,

目标公司的成本由转让方承担

,

收益或损失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受让方接管日后

,

目

标公司的成本由受让方承担

,

收益或损失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4

、人员安置

交易双方同意

,

目标公司现有在册人员一并由受让方接收

,

在完成目标公司交接和验收后

,

受让方根据

目标公司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对留用人员重新竞聘

,

合格者签订劳动合同

,

解聘者由受让方支付补偿金。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公司煤炭开采主业

,

精简附属辅业

,

减少管理环节

,

优化资产配置

,

降低应收

账款增加的风险

,

提高经济效益。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

本公司可收回资金

10,000

万元

,

实现投资收益约

3,700

万

元

,

将用于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公司煤炭开采主业

,

提升企业效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股权转让协议

;

2

、安徽永泰审计报告

;

3

、安徽永泰资产评估报告

;

4

、公司董事长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书。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２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

５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５３０２０ ２５３０２１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 元）

１．０７３ １．０７２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１４

，

７６８

，

７４６．９６ １

，

５７７

，

７１４．０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４

，

４３０

，

６２４．０９ ４７３

，

３１４．２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为

１２

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３０％

，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即为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计算而得。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份额确认日开始计算。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

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

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现金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

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

内到相关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最后一次选择或更改并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及时到相关销售网点查

询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前到相关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对于未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

３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

益。

（

４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

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

５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②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③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

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６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3年“国庆节”假期前两日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3

年

9

月

2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５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更新的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

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为保

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联安货币

Ａ

国联安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５３０５０ ２５３０５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

,

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

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自

2013

年

10

月

8

日起

,

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申购

(

不

包括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不包括大额转换转入

)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即国联安货币

A

、国联安货币

B

单个账

户单日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应不超过

1000

万元以上

(

含

1000

万元

),

如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

转入金额超过上述限额的

,

本基金管理人将本着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决定是否拒绝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限额的调整带来不

便及资金的损失。

(2)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国庆节”假期前两日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

且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投资者如有疑问或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敬请拨打客户服

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

www.vip-funds.com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国联

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参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经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

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协商一致

,

决定本

公司旗下场外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国联安医药

100

指数

;

基

金代码

:000059;

以下简称“本基金”

)

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参加交通银行和国泰君安相关费率的优惠活动。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交通银行指定方式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

以下简称“定投”

)

业务

,

根据国泰君安指定方

式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

并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方案

1

、交通银行

:

1)

业务开通时间

(1)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2)

定投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2)

费率优惠方案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申购的

,

若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8

折执行

,

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0.6%;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台或者网上银行的基金超市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定投业务的

,

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8

折执行

,

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0.6%;

若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

、国泰君安

:

1)

业务开通时间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为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2)

费率优惠方案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申购的

,

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

,

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0.6%;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站

:www.bankcomm.com;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6;

网站

:www.gtja.com;

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4766,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

网站

:www.vip-funds.com

或

www.gtja-allianz.com

。

六、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

,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

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

2

、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银行和国泰君安所有

;

凡涉及本基金在交通银行

和国泰君安办理相关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

,

敬请遵循交通银行和国泰君安的具体规定

;

3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本业务如适用于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

,

届时将另行

公告

;

4

、本公告仅就本公司旗下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和国泰君安相关费率优

惠活动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

不包括

:

(1)

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的申购费率

;

(2)

场内基金的申购费率

;

(3)

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国联

安中证医药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参加

部分代销机构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经与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数米基金”

)

、上海好买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

和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

协商一致

,

决定

本公司旗下场外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国联安医药

100

指数

;

基金代码

:000059;

以下简称“本基金”

)

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参加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开

展的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指定方式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的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

(

以下简称“定投”

)

或转换业务

,

并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方案

1

、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

具体结束时间以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相

关费率优惠活动结束时间为准

,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2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的基金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

费模式

)

的申购业务的

,

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

,

但该申购费率优惠

后不低于

0.6%;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3

、基金定投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的基金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

费模式

)

定投业务的

,

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

,

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

不低于

0.6%;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4

、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以下简称“申购补差费”

)

和转出基金的赎回

费两部分。

1)

天天基金、好买基金的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为

:

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的原申购费率之差依照规定进行优惠折

扣计算

,

具体如下

:

(1)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

,

申购补差费为零

;

(2)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

,

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进行优惠折

扣计算收取申购补差费

;

(3)

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费率之差高于

0.6%

的

,

申购补差费率按原申购费率之差的

4

折执行

,

但优惠后皆

不低于

0.6%;

若原申购费率之差等于或低于

0.6%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好买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

只适用于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转出至本基金

,

不适用于本基金转出至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

众禄基金、数米基金的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为

:

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收费模式

)

的优惠申购费率之差执行

,

具体如下

:

(1)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

,

申购补差费为零

;

(2)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的

,

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优惠申购费率之差收取申

购补差费

;

(3)

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若其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

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4

折执行

,

但优惠后

皆不低于

0.6%;

若转入基金或转出基金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具体可转换的基金为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已销售并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通过上

述方式办理相关业务的原交易费率以各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

述交易费用

,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4766,400-700-0365

公司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818-188

公司网站

:www.1234567.com.cn;

3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0-766-123

网站

:www.fund123.cn;

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9665

网站

:www.ehowbuy.com;

5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8887

网站

:www.zlfund.cn;

六、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

,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

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

2

、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所有

;

凡涉

及本基金在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办理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

,

敬请遵循天天基金、数

米基金、好买基金和众禄基金的具体规定

;

3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本业务如适用于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

,

届时将另行

公告

;

4

、本公告仅就本公司旗下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天天基金、数米基金、好买基金和

众禄基金相关申购、定投和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

不包括

:

(1)

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的申购费率

;

(2)

场内基金的申购费率

;

(3)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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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2� � �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2013－45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576

号），核准本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转让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九龙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60.00%

股权、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

80.00%

股权、重庆中电自能科技有限公司

72.78%

股权、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0%

股权、重庆天弘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

股权。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3

年

9

月

26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已全部完成交割，其中股权类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

变更过户手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已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九龙火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原属于九龙发电

分公司的相关资产产权过户到该公司名下的手续仍在办理中。

公司将继续积极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工作，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8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以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精功集团

"

）通知，精功集团原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县支行的本公司

23,400,00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

）已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

押解除手续。同日，精功集团又将其持有的前述本公司股份

23,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

）质押给华能

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精功集团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9,290,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2%

；截止到目前，精功集团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

79,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8%

。

另外，精功集团以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

的方式分别转让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8,000,000

股、

22,250,000

股、

17,000,000

股，合计

57,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8%

。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3-043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牟嘉云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各位董事在认真审阅会议提交的议案后，以传真和传签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并投资建设

45

万吨

/

年新型

复合肥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实现公司在全国主要用肥区域的合理布局， 公司拟在四川省眉山市设立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以下简称

"

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

"

），并由该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45

万吨

/

年的新型复合肥

项目（以下简称

"

项目

"

），包括

35

万吨

/

年硝基水溶复合肥生产线、

10

万吨

/

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项目预计固

定资产投资额

1.5

亿元，并配套流动资金

3.5

亿元，公司拟以自有（自筹）货币资金投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并

投资

45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的总投资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0%

，亦未达到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0%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本次设立分公司并进行项目投

资不使用募集资金，对本年度生产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的相关事宜。

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3-044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并投资建设

45万吨/年新型复合肥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进一步实现公司在全国主要用肥区域的合理布局，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新都化工

"

）拟在四川省眉山市设立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以下简称

"

新都化工眉山

分公司

"

），并由该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45

万吨

/

年的新型复合肥项目（以下简称

"

项目

"

），包括

35

万吨

/

年硝基水

溶复合肥生产线、

10

万吨

/

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公司已与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

"

管委

会

"

）就投资项目、投资可享有的优惠政策进行了商议，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与管委会签订了《

45

万吨

/

年水溶

复合肥投资协议》。

项目预计固定资产投资额

1.5

亿元，投资建设包括：设备、厂房、库房及道路、围墙、配电、供排水管网等设

施，并配套流动资金

3.5

亿元。公司拟以自有（自筹）货币资金投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76,

000

万元，净利润约

3,000

万元。关于该投资项目盈利情况的预计，系公司内部财务部门根据目前公司原材料

成本及产品销售价格做出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 该投资项目目前还未编写可研报

告，在项目实际运营过程中，项目的盈利情况可能会存在与预测不一致的情况，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审议

通过 《关于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并投资建设

45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3

年

9

月

27

日公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公司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并投资

45

万吨

/

年新型复合肥项目的总投资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总资产的

30%

，亦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0%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批。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的相关事宜。

3

、本次设立分公司并进行项目投资不使用募集资金，对本年度生产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1

、分支机构名称：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3

、营业场所：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

4

、营业范围：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

BB

肥），缓控释肥料、有机

-

无机复混肥料、水溶

性肥料、微生物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料、新型肥料；销售肥料及相关原材料。（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凭许

可证经营；涉及国家专项管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5

、分支机构负责人：唐雷

上述设立情况以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签订协议双方名称

甲方：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

乙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投资项目名称

45

万吨

/

年的新型复合肥项目，包括

35

万吨

/

年硝基水溶复合肥生产线、

10

万吨

/

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

3

、项目选址

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

4

、投资规模

项目预计固定资产投资额

1.5

亿元，投资建设包括：设备、厂房、库房及道路、围墙、配电、供排水管网等设

施，并配套流动资金

3.5

亿元。

5

、项目用地面积及使用年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59

亩（具体面积以眉山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国土部门实际测量为准）；项目用地为工

业用地，使用年限

50

年。

6

、项目建设工期

自公司或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取得本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施工许可等相关批准手续，并达到法定

的开工条件之日起

12

个月完成项目建设。

7

、主要优惠政策

（

1

）管委会保证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享受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

2

）对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上交省、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委会积极协调争取按省、市优惠政策执行，力

争按最低标准征收。

（

3

）管委会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公司或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协调

各级行政机关、事业、企业间的关系。

（

4

）管委会对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的所有奖励款项，均须于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交付相应款项后一个月

内一次性奖励给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

（

5

）自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投产之日起，管委会协助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协调用电价格执行国家发改委

（发改价（

2004

）

773

号）文件规定的复合肥企业生产用电价格，享受上述文件所规定的优惠电价，并随国家、省

相关政策的调整而调整。

8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章并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本协议约定投资项目次日起生效。

四、设立分支机构的目的

新都化工眉山分公司选址靠近公司控股子公司嘉施利

(

眉山

)

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眉山嘉施利

"

），能

依托眉山嘉施利原有技术人才及管理经验， 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及技术优势， 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

构，进一步拓展和深耕南方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区域地区的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

五、本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

、完善公司用肥区域产能布局的不足

公司已陆续在湖北、河南、山东等地投资建设新型复合肥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加强公司南方市场

的产能布局，并与公司前期建设的各项目形成产能战略圈，逐步扩大公司对全国主要用肥消费区的市场占有

率。

2

、项目产品性能好，市场前景广阔

项目产品为硝基水溶复合肥及缓控释复合肥， 为目前市场上新兴的肥料。 其中硝基水溶复合肥具有速

溶、速效、节水的优点，在我国大面积旱地耕作中能够显著增强作物的抗旱保水能力，实现旱地增产。缓控释

肥料具有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使用量与施肥次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作物产品品质等优点，其释放率和

释放期与作物生长规律有机结合，可使肥料养分有效利用率提高

30%

以上。

3

、项目管理可复制公司现有管理模式和经验

公司于

2006

年已在眉山市设立了控股子公司眉山嘉施利，在复合肥的生产上已积累了较丰富经验。同时

公司一直从事复合肥的研发和生产，具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本次在眉山设立分公司并投资建设

45

万吨

/

年的新型复合肥项目，公司可复制公司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经验，保证项目正常建设和运营。

4

、公司具备项目实施的技术优势

公司一直从事复合肥的研发和生产，从

2007

年开始生产高塔硝基复合肥，具有硝基复合肥生产的丰富经

验和技术优势，同时公司作为参与起草国家《水溶性肥料》行业标准（标准号

HG/T 4365-2012

）的唯一企业单

位，此行业标准已于今年

6

月

1

日在国内正式实施。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沉淀，公司具备硝基水溶复合肥、缓

控释肥等新型复合肥研发、生产的实力和优势，能够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证和管理经验。

六、项目投资存在的风险

1

、能否如期取得项目建设用地的风险

公司与管委会落实了实施项目用地的位置，董事会通过此议案后，公司将积极开展申办项目土地使用权

的工作，但存在能否按计划时间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风险。

2

、项目能否如期完工的风险

虽然公司在项目建设方面累计了丰富的经验， 也在公司其他子公司储备了此项目需要的核心技术人员

及管理人员，但由于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因素众多，存在不能按期投产的风险。

3

、盈利能力风险

因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项目建成后，面临产品售价、原料、燃料成本及市场供需关系的不确定变化，

项目投产时的原材料价格及产品销售价格可能与此项目目前预估的价格会有出入， 因此项目的盈利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眉山金象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的《

45

万吨

/

年水溶复合肥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临2013-05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

预案

"

）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披露了该预案及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已与交易对方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大资产购买的框架协议。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的审

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在履行必要的审批及沟通程序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 《上海浦东路桥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再次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

容，注意投资风险。

据与有关各方沟通的结果，截至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

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26� � �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2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澳大利亚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为积极推进海外发展战略，其全资子公司

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之全资

(

孙

)

子公司融福（悉尼）有限公司（

Financial Fook

Sydney Pty Ltd

公司，以下简称

"

悉尼融福

"

）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与澳大利亚

Frasers Morton Pty Ltd

公司（以

下简称

"Frasers

公司

"

）签订了土地买卖合同》（以下简称

"

合同

"

），公司以

5,800

万澳元收购

Frasers

公司持有的

2 Morton Street

，

Parramatta, NSW

（新南威尔士州帕尔玛塔莫顿街

2

号项目，以下简称

"

帕尔玛塔项目

"

）。

上述事项已经悉尼融福及福星惠誉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及合同主要内容

悉尼融福为福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深圳融福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融福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融福（澳洲）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

Frasers

公司注册地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注册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6

日，办公地点为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悉尼巴瑟斯特街

101

号

12

楼

11

房， 最终控股公司

FRASER & NEAVE LIMITED

， 目前股东

FRASERS PROPERTY AUSTRALIA PTY LIMITED

。

根据合同相关内容，帕尔玛塔项目地块位于

2 Morton Street

，

Parramatta, NSW

，开发用地面积

49,240

平

方米，属综合性质开发用地，交易价款为

5,800

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

33,600

万元），已支付定金

580

万澳元

（折合人民币约

3,360

万元），项目地块在本合同签订后

90

日内付清余款后交割。

三、目的及影响

帕尔玛塔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的卫星城市，澳大利亚第六大核心商务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行政

中心，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城市发展空间大。公司帕尔玛塔项目位置优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开发

体量合适、预期盈利可观，公司选择在此作为海外项目的试金之地，是在充分可行性研究和市场调查基础

上的战略选择，该项目有利于公司

"

业务全球化、资本国际化

"

战略目标的稳步推进，实现资产的国际化配

置，分散市场风险，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已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获得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

FIRB

）对于收购帕尔玛塔项目的批复，

后期存在汇率变动、项目规划申报等潜在风险。该项目不存在抵押、质押，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法律措施，风险可控，本次交易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悉尼融福、福星惠誉董事会决议；

3

、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对项目的批复；

4

、项目尽职调查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8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8

月

22

日，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发布了《股票停牌公告》：正在筹划重大事

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收购

Agfeed Industries, Inc

（

BVI

）

100%

股权的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9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

内容为：

"

因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上述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拟以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艾格菲实业

100%

股权， 计划将不晚于

9

月

30

日审议并披露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后复牌。

"

目前，公司董事会正会同有关中介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筹划、论证。根据目前进展情况，

公司预计无法按预定计划于

9

月

30

日前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本公司股价出现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将不晚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深切

的歉意。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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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大股东

"

）筹划股权转让

及其他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起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书面通知，主要内容为：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拟对本公司进行购买资产等类型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停牌不超过

30

日。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

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7日


